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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自願公佈
與中國郵政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此乃一則由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發表之公佈。

與中國郵政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
公司與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北京市東城區分公司（「中國郵政」）訂立為期三(3)年之戰
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中國郵政是國有企業，負責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官方郵政服務。其業務
範疇涵蓋國內及國際信函寄遞服務；報刊及圖書發行；郵票發行；集郵品之製作
及發售；郵政匯兌服務；機要通信；郵政金融服務；郵政速遞物流服務；電子商務；
各類郵政代理業務；以及國家規定開辦之其他業務。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與中國郵政將主要於金融服務、物流配送、電子商務
以及品牌宣傳等方面展開戰略合作，合作詳情如下：

1. 金融服務

依託中國郵政之國內網絡覆蓋面及於儲蓄、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已建立之根
基，中國郵政將為本集團提供不同種類之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中間業務代
收代付款及智能終端機布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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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流配送

中國郵政將不單能滿足本集團於業務營運上之一切物流需求，亦可為本集團
提供包括（但不限於）預約投寄掛號包裹及代收貨款服務等訂單式服務。

3. 電子商務

中國郵政目前經營廣泛之電子商務業務、推動中國農村的電子商務發展及線
上（網站、手機訊息、呼叫中心）與線下（中國郵政網點、便民站、村郵站、「三
農」服務站）渠道互融。本集團將利用中國郵政之電子商務平台，因應本集團
需要與中國郵政進行多方合作，包括（但不限於）線下便利店電子商務平台建
設及供應鏈服務等。

4. 品牌宣傳

中國郵政將透過其產品及出版物，協助本公司推廣其品牌。雙方亦可能聯合
推出集郵品及舉辦集郵品鑒會。

戰略合作協議為本公司與中國郵政之間實現長遠合作之框架性文件。於戰略合作
協議中所涉及之各項具體業務須另行簽訂業務合同，當中將詳細列載相關合作之
主體事項以及各方權利及責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具體業務協議進一步發表
公佈。

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中國郵政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周志輝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曉彬先生、高峰先生及趙瑞強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張一春先生、邵子力先生及徐英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永強先生、林
全智先生、黃海權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